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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实质性会议 

2012 年 7 月 2 日至 27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14(b)  

社会和人权问题：社会发展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世界幼儿教育组织提交

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了以下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予以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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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0 至 8 岁年纪最小幼儿日趋弱势，因此，本组织呼吁

各国政府考虑致力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目标 2的各项举措的多重效益。 

 《儿童权利公约》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题为“2012 年世界儿童状况”的报告

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二者强调各种关键问题，可引导确定惠及最年轻和最弱势

群体以及最需要支持群体的举措。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高质

量的幼儿保育、教育和服务。 

 投资幼儿保育和教育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幼儿教育领域以及医疗、保

健、营养和社会服务等相关领域的就业机会将增加。此外，投资幼儿保育和教育

可造就训练有素的劳工队伍，增加他们的职业机会，因为他们能够支持改造、建

设和维护保健中心和幼儿园，制造基本设备和用品，生产营养品。 

 本组织敦促各国政府支持幼儿发展举措，与此同时，本组织提请注意这样做

的好处，因为这样做不仅能够建设劳动队伍的能力，也可在地方、区域和国家各

级催生可持续经济机会。本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努力消除与贫穷、性别、残疾、语

言、族裔和地方有关的幼儿保育和教育机会巨大差异和不公平问题。如果各国政

府不刻意采取行动，就会继续失职，就不能建设确保将成为下一代公民的儿童的

福祉和确保经济增长的能力。 

 每个国家政府都必须： 

 (a) 制定和/或继续完善有关产前至 8 岁儿童的国家政策和计划，其内容包

括保护幼儿，提供刺激儿童认知和学习的机会，提供社会和情感支持，提供适当

的保健和营养； 

 (b) 为世界各地年纪最小、最弱势和最受排斥的儿童提供幼儿保育和教育。

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仅有出身较富裕城市家庭的五分之一 3 至 5 岁儿童能够获得

有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保育和教育。发展和扩大各项方案将为所有女孩和男孩提

供良好的开端； 

 (c) 认识到幼儿发展是在各种环境中进行的，其中包括家庭、托儿所、幼儿

园、学前班和社区，也包括以信仰为基础的、私营的和替代性的场所，应将每一

种场所纳入其计划； 

 (d) 投资培养训练有素的幼儿教育人员，他们至关重要，可使儿童度过最美

好时光，帮助所有儿童茁壮成长，充分发挥潜力； 

 (e) 发展或加强教育机构的能力，使其能够根据国家利益，建设领导和研究

能力，制订领导和研究战略，以改善幼儿发展，造福所有儿童，包括残疾儿童； 

 (f) 确认并显示幼儿教育人员需要得到适当的报酬，这是高质量幼儿保育和

教育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